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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第十五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
申报工作的通知

地质工作各主管部门、有关单位：

根据《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章程》规定，2017年是第十五

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评奖年，为做好评奖工作，现将有关申

报工作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程序

（一）个人申请

申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坚持自愿原则，申请人要本人

填写李四光地质科学委员会印发的《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申请

书》（在 http://www.lsgf.ac.cn下载）。填写《申请书》“请奖类

别”时，应按申请人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填写；“从事地质工作

成就”一栏，要突出重点，简明扼要；“获奖情况” 一栏，要

准确写明奖项名称、等级及名次；“专家推荐意见” 一栏，必

须由不同单位的两位相当于教授级专家推荐（每位专家最多

推荐两名），推荐意见一定要由专家本人撰写，并注明单位、



职称，签名或盖章。

申请人提交申请书一式三份，获奖证书等复印件一份；

著述、报告等一式一份（最多五份）；未公开发表的报告、

论著由有关单位出据证明，说明申请人在成果完成中所起的

作用等。

（二）单位提名

由申请人所在单位提名。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地质单

位均可提名申请李四光地质科学奖。提名单位接到申请人的

申请材料后，请按照《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章程》的要求进行

核实，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同意提名后，如实填写“提

名意见”，领导签名，单位盖章。报送各自主管部门，原则上

每个单位提名一人。

其它系统的地质工作者，欲申请本奖，其申请书及有关

材料，报送所在省（区、市）国土资源厅，由国土资源厅审

查并进行初评后报主管部门。

（三）主管部门审核上报

根据单位提名，各部门不仅要审核申请者提供的材料是

否齐全、准确，还要审查申请人和提名单位对其主要成就和

贡献等是否如实地做了表述。并对被推荐者做出客观的、实

事求是的评价。推荐意见由主管部门领导签字，并加盖公章，

按本“通知”要求日期报送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办公室。

（四）台湾以及港、澳特区申请

申请人要本人填写《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申请书》（具体

内容同上），并由相关领域、不同单位的两位教授级专家推



荐，经单位或相关学术团体审核，申请材料可直接报送办公

室参加评选。

二、申报时间

申报截止时间：2017 年 5 月 30 日。各主管部门、各单

位应提前完成个人申请、单位提名和部门审核初评后上报，

并将相关申报材料送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秘书处，过期

不予受理。申报工作结束后，李四光地质科学奖委员会将按

照《李四光地质科学奖章程》规定的办法和程序，于 2017

年 10 月前评选出第十五次李四光地质科学奖获得者，并届

时颁奖。

请各主管部门和单位及时做好本通知的转发和申报组织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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